
 

107年「大學院校研究生暑期研究專案」獎學金施行要點 
 

  本會為鼓勵研究生從事與實務相關之學術研究，特設置暑期研究專案獎學金 20

名供各大學院校研究生申請，資格及相關作業規定如下： 

一、 申請資格： 

碩士班在學研究生(應屆畢業生恕不受理)，對本專案研究主題有興趣或有經

驗者。 

二、 申請方式： 

報名方式 說明 

郵寄報名 

 檢附資料繳交檢核表、意願申請書、自傳、上

一學期成績單影本、教師推薦信、個人資料保

護隱私權聲明書、學生證正反影本及身分證正

反影本。 

 地址：10488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25號 12樓

元大文教基金會收，信封封面請註明「申請暑

期研究專案」。 

 截止日期：4月 17日前，依郵戳為憑，逾期恕

不受理。 

電子報名 

 請將以下資料彙整成一份 PDF檔：資料繳交檢

核表、意願申請書、自傳、上一學期成績單影

本、教師推薦信、個人資料保護隱私權聲明

書、學生證正反影本及身分證正反影本。 

 E-mail：fdt.brk@yuanta.com，信件標題請註

明「申請暑期研究專案」，並請傳送檔案後來

電確認，02-27161256#6123 林小姐。 

 另請將教師推薦信、個人資料保護隱私權聲明

書以書面正本方式於 4月 17日前郵寄至本會。 

 截止時間：4 月 18 日 15：00 前將檔案傳送至

本會，逾時恕不受理。 

附件一 



 

 

三、 審查方式： 

初審：書面審查。 

複審：面談口試。 

本年度初審預定於 4 月 25 日前完成，初審通過者由本會委託元大金控人資

部門以電話暨電子郵件通知複審時間、地點。 

四、 錄取名額： 

正取 20名、備取 5名(若正取未報到，則依成績排序遞補)。 

五、 專案研究進行方式： 

7 月初，錄取者將由本會安排至元大金控相關部門暨所屬子公司進行為期 8

週的專案研究，期滿後撰寫研究報告乙份，並經發表審查通過後，由本會發

給每人 5萬元專案研究獎學金。所撰寫的研究報告必須同意無償授權給本會

提供元大金控集團使用，否則視為放棄本案各項權利。 



 

107年大學院校研究生暑期研究專案獎學金研究主題表 

 
序號 研究主題 

1 如何透過內外部客戶資料評鑑客戶風險等級 

2 LINE宣布在台發展金融服務，對金控的影響? 

3 智能選股模型建立與實做 

4 期貨與選擇權市場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5 選擇權市場成交資訊與指數走勢關連性研究 

6 證券業電子交易平台之使用者偏好分析 

7 年輕族群的投資行為分析 

8 透過個案研究台灣「金融監理沙盒制度」趨勢與發展方向 

9 衍生性金融商品研究 

10 國內外銀行經營現況分析及金融科技對銀行經營之影響 

11 如何創造菲律賓子行之競爭優勢? 

12 理財暨保險機器人之可行性分析 

13 年輕人對於網路投保的偏好行為分析 

14 社群通訊 APP銷售保單對保險業的影響 

15 運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發展期貨/選擇權交易策略 

16 金融商品創新在台灣的未來性與適法性 

17 AI選股之應用與研究 

18 ETF多元投資策略 

19 數位金融-生活理財運用及行銷策略 

20 利用 Deep Learning分析市場資訊，預測最佳股市投資時機 

 

 

附件二 



 

 

專案研究主題：(請依意願逐一填寫，至多三個) 

      1.序號(  )： 

      2.序號(  )： 

      3.序號(  )：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照片貼黏處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血  型  

身    高                    公分 體      重                          公斤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其他         
兵 役 狀 況 

□役畢  □服役中 

□未役  □免服役 

期間：       ~ 

行動電話  電    話 1.日:(  )           2.夜:(  ) 

E-mail  通訊地址  

學    歷 

 學校名稱(註明日、夜間或補校) 科     系 起 迄 年 度 

最高   
   年   月 ~   年   月 

□畢業  □肄業  □在學 

次高   
   年   月~   年   月 

□畢業  □肄業 

工作 

或 

社團 

經歷 

公司名稱 部  門 職  稱 薪資/月 任職期間 離職原因 

            

      

      

外語能力 

英文  □優  □佳  □可 

日文  □優  □佳  □可 

其他                   

證  照 

 

檢  定 

1. 4. 

2. 5. 

3. 6. 

其他 

事項 

1、在校期間有無參加社團活動或擔任幹部，請說明： 

 

2、在學期間或以前服務公司有何特殊事蹟，請說明： 

 

3、對於未來的生涯發展，您有何規劃，請說明： 

 
 

※另檢具自傳、上一學期成績單影本、教師推薦信、學生證影本、身分證影本及資料

繳交檢核表 

專案研究人員意願申請表  附件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保護隱私權聲明書（研究生版） 
本人茲聲明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子公司（下稱「元大金控集團」）、財團法人

元大文教基金會（下稱「基金會」）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以本書面將下述事項明確告
知，並取得本人之同意： 
一、 告知事項及特定目的內同意事項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為辦理「大學院校研究生暑期研究專案計畫」之目的（下稱「特
定目的」）。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以本人留存於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之個人資料
類別為準（以下統稱「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自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蒐集個人資料之日起二年，如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2.地區：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之所在地區。 
3.對象：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辦理「大學院校研究生暑期研究專案計畫」之相關人員。 
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本人得依法令及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指定之方式及程序，行使下列權利： 
1.得向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其等得酌收必要成

本費用。 
2.得向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本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3.得向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其等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者，得不依本人請求為之。 

（五）本人知悉並瞭解，如未依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之指示提供個人資料，其等將無法辦理
特定目的事項。 

三、本人聲明事項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導致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之權
益受損，應依法負責。 

此致 

元大金控集團 

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 

立聲明書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7年 3月 1 日【第六版】 

二、特定目的外同意事項 
    本人同意，自元大金控集團、基金會蒐集個人資料之日起二年內，元大金控集團得利用個

人資料通知本人該集團之其他實習機會或工作機會，或進行其他實習機會或工作機會之媒
合，並為個人資料之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以利該集團各公司對本人進行相關作業。 

    本人知悉並瞭解，倘本人不同意上述事項，元大金控集團無法主動通知其他實習機會或工

作機會，或將個人資料推薦給該集團各公司進行實習機會或工作機會之媒合，而必須由本
人主動投遞履歷。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說明：元大金控集團之各公司，包括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元大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元大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國

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開公司日後若有增刪，將於元大金控公司網站公告。 

附件四 



 

資料繳交檢核表 

姓名：                      學校： 

系所名稱：                 E-mail： 

手機： 

檢附資料 繳交情形 

1. 專案研究人員意願申請表 
符合 

不符合 

2. 自傳 
符合 

不符合 

3. 上一學期成績單影本 
符合 

不符合 

4. 教師推薦信 
符合 

不符合 

5. 個人資料保護隱私權聲明書 
符合 

不符合 

6. 學生證影本 
符合 

不符合 

7. 身分證影本 
符合 

不符合 

 

 

 

說明：如上述資料已備妥，請在「繳交情形」欄中勾選■符合。 

檢核人員（請親筆簽名）： 

 

 

附件五 



 

107 年大學院校研究生暑期研究專案獎學金初審標準 

 

 項     目 評     分 比   例 

學業成績 上一學期總平均 80 分(以上) 50% 

個人表現 

1.服務與領導 

(工作經驗及社團經歷等)  

2.專業能力 

(在學或過去工作表現、證照檢定資格等) 

3.人格特質 

30% 

教師推薦  20% 

附件六 


